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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彐带华 核 宇LI2015137020032号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我们接受委托 ,对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公司
”
)

截至 2015年 5月 13日止 ,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于 2015年 4月 13日 签署的《山

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版上市招股说明

书》所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情况报告 (以

下简称
“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执行了鉴证工作。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要求编制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 目情况报告发表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 -历史财务信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 ,

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合理保证的

鉴证工作涉及实施鉴证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我

们的职业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以白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

序,但 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在我们的鉴证工作范围内,我们

实施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工作程序。我们相信,我



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的、适当的,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已经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要

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5月 13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之参考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它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传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胡乃忠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山东菜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⒛15]"5号 《关于核准山东莱芜金雷

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报告》,山东莱芜金雷风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新股

1J1⒛,OO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g。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3sO,644,4O0.0O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

币⒛,6gs,4叩 ,OO元后,诤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sS3,⒐8,913,OO元 ,上述资金于 2015

年 4月 17日 到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

字⒓01刭第叩VOOm号。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于⒛15年 4月 13日签署的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版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
“
招股说明书

”),本公司计

划将募集资金分别用于 2,5MW以上风力发电机主轴产业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 《招股说明书》,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对上述

募集资金项目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先行投入的资

金。截至⒛15年 5月 13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款项计人民币 GZ,∞9J0s6,Os元 ,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单位:人民币元 )

截至 ⒛15年 Os月 13日 止募集资

金预先投入金额

1笙
鞋雀盐虚蚤窿

发电机

2  
霪彗晏蓥

营业务相关的

合计

253,990,000,00

80,000,00000

67,559,436,03

333J990,000,00 67,559,436,03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己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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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要求编制本报告,所披露的相关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截至 2015年 5月 13日止,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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